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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完成

公司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藏天路”）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披露了《西藏天路关于通过协议转让及参与定向增发收购重庆重交再生资

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1%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25 号），拟以现金

14,017.26 万元收购重庆咸通乘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通乘风”）、陈

先勇、嘉兴臻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宁波君润科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等四名

股东（以下合称“转让方”）持有的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交再生”）40%股权并以 5.33 元/股的价格认购重交再生定向增发的

14,750,000 股股票。本次交易完成后，西藏天路持有重交再生 51%的股权，重交

再生成为西藏天路的控股子公司。 

重交再生 40%股份转让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正式完

成，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披露的《西藏天路关于通过协议转让及参与

定向增发收购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1%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9-59 号）。 

重交再生向公司定向发行新增的 1,475.00 万股股份已于 2020 年 3 月 2 日完

成登记，并于 2020 年 3 月 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4 日披露的《西藏天路关于通过协议转让及参与定向增

发收购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1%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0-04 号）。 



根据公司与前述转让方签署的《西藏天路与重庆咸通乘风实业有限公司、陈

先勇、嘉兴臻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宁波君润科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关于重

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

议”），在咸通乘风及陈先勇根据相关条款约定收到全部股份转让对价后的 6

个月内，应分别将其完税后股份转让对价的 50%全部用于购买西藏天路股票并实

施完毕，股票购买方式可为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西藏天路同意，咸通

乘风及陈先勇在上述限定期限内合计购买西藏天路股票的金额不低于其完税后

股份转让对价的 50%，即代表咸通乘风及陈先勇履行了上述股票购买义务。在咸

通乘风及陈先勇根据上述条款的约定购买西藏天路股票完毕后，其应分别以书面

方式通知西藏天路，并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该部

分股票的限售登记手续。 

咸通乘风及陈先勇根据上述条款的约定购买的西藏天路股票应按照以下规

则分批解锁：第一期：在业绩承诺期第二年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解锁 60%；

第二期：在业绩承诺期第三年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解锁 40%。在满足上述

锁定期的同时，第二期解锁股份需待咸通乘风及陈先勇完成业绩补偿义务（如有）

后方能执行解锁。未经西藏天路书面同意，在上述股票解锁前，咸通乘风及陈先

勇也不得质押或以其他形式处置所持有的西藏天路的该等股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9 日，咸通乘风及陈先勇已收到全部股份转让对价，完税

后金额为 6,765.28 万元。 

公司于近日收到咸通乘风和陈先勇发来的书面通知，截至 2020 年 6 月 1 日，

咸通乘风和陈先勇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形式合计购买 502.00 万股公司股票，

合计购买金额为 3,386.34 万元，已超过其合计完税后股份转让对价的 50%。咸通

乘风和陈先勇前述股票购买行为符合《股份转让协议》相关条款的约定。后续咸

通乘风和陈先勇将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该部分股票的限售义务。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 日 


